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
111年6月10日第6屆理監事第1 8次聯席會議追認通過
111年6月8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期字第1110345609號同意備查
111年2月25日第6屆理監事第1 6次聯席會議追認通過
111年4月15日第6屆理監事第1 7次聯席會議追認通過
111年4月7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期字第1110332843號同意備查
第一條 (目的及依據)
為強化對高齡客戶之保護，訂定本準則。
擔任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如已依各業別相關法令或其同業公會所定高齡客戶保護規定辦理者，不適用本準則之規定。
第二條 (高齡客戶範圍)
本準則所稱高齡客戶，指接受期貨服務事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年齡為六十五歲以上之自然人客戶，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所稱期貨服務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
第三條 (KYC作業)
為有效評估高齡客戶是否有弱點，期貨服務事業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符合高齡客戶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
期貨信託事業於辦理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時發現高齡客戶風險承受度變更，致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之基金風險等級時，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投資作業，惟不得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第四條 (KYP作業)
期貨服務事業針對高齡客戶之商品或風險等級評估，應適當考量影響商品或服務風險等級分類較高之因子，如天期較長、有提前終止解約罰則、流動性低、新種或複雜性高等不易理解商品與架構、風險性高、會損及投資本金等，並充分反映其風險等級及標示特性。
第五條 (行銷程序及作業)
期貨服務事業業務人員對高齡客戶辦理適合度評估時，應考量高齡客戶之弱點與財務特性及所擬推介商品之特殊風險事項等，並考量KYC及KYP結果，妥適評估擬推介商品或服務之適合性及推介理由，以確認所行銷商品或服務確實適合該高齡客戶。
第六條 (告知及揭露)
期貨服務事業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金融商品或服務，應強化其行銷與契約文件可閱讀性，以善盡告知及揭露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字體加大、文字淺顯易懂等。
期貨服務事業對關高齡客戶重大權益義務變更，包括但不限於契約變更、撤銷、解除，鉅額資金或資產轉移，應以事前約定之妥適方法進行通知。
第七條 (關懷提問)
期貨服務事業對高齡客戶之特殊行為，宜採關懷提問因應措施，提醒注意交易風險，以防範高齡客戶受詐騙。
第八條 (非本人交易控管)
期貨信託事業應訂定高齡客戶以外他人代為指示交易時之相關管控措施，包括輔導高齡客戶委任授權交易、應確認代為指示人之身分。
第九條 (交易檢視及確認)
期貨服務事業應強化銷售予經第三條評估後屬弱勢高齡客戶之高風險商品交易檢視或確認機制，如建立交易前控管(由業務人員以外員工執行交易或經高階主管核准或以電腦系統控管)。
前項所稱弱勢高齡客戶，係指經第三條評估後，具弱點之高齡客戶；高風險商品係指依本公會「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基金適合度政策：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及期貨信託基金風險分類標準所歸類之高風險商品。
期貨經理事業於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存續期間，應與高齡客戶經常聯繫，隨時注意及掌握高齡客戶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程度等因素之變化，並與高齡客戶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訪談，以修正或補充高齡客戶資料表內容，作為未來交易決定之參考，並留存備查。
期貨信託事業於弱勢高齡客戶從事金融商品交易，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高風險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二、新增高風險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第十條 (交易監控及查核)
期貨服務事業應建立適用高齡客戶之交易監控(如：鉅額資金或資產移轉、投資組合集中高風險商品、突然提高風險等級後購買高風險商品等)及加強查核機制(自行查核與內部稽核)，以及早辨識異常交易。
第十一條 (施行程序)
本準則經本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GoBack]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九條修正對照表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高齡金融消費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九條
	修正後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九條
	修正前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九條
	說明

	第三條(KYC作業)
為有效評估高齡金融消費者是否有弱點(vulnerability)，本公會會員向高齡金融消費者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符合高齡金融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
倘本公會會員於辦理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時發現高齡金融消費者風險承受度變更，致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之基金風險等級時，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投資作業，惟不得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第三條(KYC作業)
為有效評估高齡客戶是否有弱點，期貨服務事業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符合高齡客戶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



期貨信託事業於辦理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時發現高齡客戶風險承受度變更，致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之基金風險等級時，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投資作業，惟不得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第三條(KYC作業)
為有效評估高齡客戶是否有弱點，期貨服務事業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符合高齡客戶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



期貨信託事業於辦理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時發現高齡客戶風險承受度變更，致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之基金風險等級時，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投資作業，惟不得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參酌，未修正。

	第九條(交易檢視及確認)
本公會會員應強化銷售予經第三條評估後屬弱勢高齡金融消費者從事高風險商品交易之檢視或確認機制，如建立交易前控管(由業務人員以外員工執行交易或經高階主管核准或以電腦系統控管)及交易後回訪機制。
會員公司於弱勢高齡金融消費者從事金融商品交易，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高風險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二、新增高風險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第一項所稱弱勢高齡金融消費者，係指經第三條評估後，具弱點之高齡金融消費者；高風險商品係指會員公司依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及「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所歸類之高風險商品。
	第九條 (交易檢視及確認)
期貨服務事業應強化銷售予經第三條評估後屬弱勢高齡客戶之高風險商品交易檢視或確認機制，如建立交易前控管(由業務人員以外員工執行交易或經高階主管核准或以電腦系統控管)。
前項所稱弱勢高齡客戶，係指經第三條評估後，具弱點之高齡客戶；高風險商品係指依本公會「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基金適合度政策：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及期貨信託基金風險分類標準所歸類之高風險商品。
期貨經理事業於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存續期間，應與高齡客戶經常聯繫，隨時注意及掌握高齡客戶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程度等因素之變化，並與高齡客戶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訪談，以修正或補充高齡客戶資料表內容，作為未來交易決定之參考，並留存備查。
期貨信託事業於弱勢高齡客戶從事金融商品交易，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高風險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二、新增高風險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第九條 (交易檢視及確認)
期貨服務事業應強化銷售予經第三條評估後屬弱勢高齡客戶之高風險商品交易檢視或確認機制，如建立交易前控管(由業務人員以外員工執行交易或經高階主管核准或以電腦系統控管)。
前項所稱弱勢高齡客戶，係指經第三條評估後，具弱點之高齡客戶；高風險商品係指依本公會「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基金適合度政策：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及期貨信託基金風險分類標準所歸類之高風險商品。
期貨經理事業於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存續期間，應與高齡客戶經常聯繫，隨時注意及掌握高齡客戶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程度等因素之變化，並與高齡客戶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訪談，以修正或補充高齡客戶資料表內容，作為未來交易決定之參考，並留存備查。
期貨信託事業於高齡客戶從事金融商品交易，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依第三條第二項高風險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二、新增高風險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考量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業者遵循及作業一致性，爰參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高齡金融消費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修正期貨信託事業於弱勢高齡客戶從事金融商品交易，應辦理交易後回訪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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